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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继续办理公开登记，根据会员国提供的情报，记 大会过去各项决议的规定，继续办理工作， 并向大会

录发射进人轨道或越出轨道的物体，井欢迎各会员国 第二十九届会议扭告。

合作，向秘书长提供有关情报J

23. 赞赏地注意到一些专门机构，特别是世界气

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和联合国粮食及衣业组织，继续积极参与在实际应

用外空技术方面，促进国际合作的联合国方案，包括

组织技术专家小组，

24. 同意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看法，认为

联合国体系内有关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需要适当

的协调

25. 因此，要求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斟

酌情形，继续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提供它们有

关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工作的进度报告，井探讨在其职

权范围内各部门利用外层空间可能引起井认为应提请

委员会注意的特殊问题， 向委员会报告J

26. 重中其向世界气象组织所作下列要求：积极

进行实施它的热带旋风计划，继续井加强它的其他有

关的行动方案，包括世界气象观察， 特别是为获取基

本气象数据，和寻求各种方法，以减轻热带风暴的有

害影响，消除或尽虽减少其破坏的潜能所进行的各种

努力；并期待着该组织依照大会第 2914(XXVII)号决

议提出的关千此事的报告；

27. 注意到政府间海享协商组织曾参与 关千利

用海上卫星的讨论，并表示愿意收到关于此方面活动

和其他有关工作的情报，

28. 决定扩大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组成，

井请大会主席与各区域集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

会主席协商，顾到公允地域分配原则，早日，至迟千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五日，最多委派九国为新增成员国；

29. 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68 段中就采取措施，提高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司的效

能，使能履行其在实施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及协助

委员会依大会的构想，行使其作为促进这个领域国际

合作的中枢的协调任务这两方面日益扩大的职责所表

示的意见；

30. 请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依照本决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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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大会主席告知私书长，“为实行上述决议第 28 且，他

已冬派下列九国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冬员会新增成员国：智

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跌邦共和国）、印度尼百亚、

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苏丹和委内瑞拉。

由于上述委，·尼结果，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将由下列会

员国纽成 1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

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 乍得、智利、捷克斯洛伐充、

埃及 、 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

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黎巴

嫩、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罗

马尼亚、塞拉利昂、苏丹、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3183 (XXVIII) . 世界裁军会议

大会，

深知联合国依据宪章对维持国际和平及裁军所负

的资任，

确信裁军谈判成功与否对世界所有人民都有莫大

关系，

深信惟有确保所有国家都充分享有安全条件才能

在裁军方面达成重大进展，

并深信所有国家对于采取达成这项目标的措施，

都应作出贡献，

相信所有国家都亟须进一步努力， 采取裁军尤其

核裁军的有效措施，

并相信： 世界裁军会议如能充分准备，井在适当

时间召开， 可以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而且一切核国

家的合作也可以大大便利这些目标的达成，

22 A/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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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833(XXVI)号 6 . 决定将题为“世界裁军会议”的项目列人大会

决议， 第二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又回顾一九七 二 年十 一 月 二 十九日第 2930

(XXVII)号决议，其中决定设立一个世界裁军会议问

题特别委员会，

念及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秘书长说明23 和第一

委员会审议题为“世界裁军会议”的议程项目期间各方

的发言，

注意到在能对筹备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一事得到任

何结论以前，必须对有关的现时情况进行相当的研究，

1. 决定设立一个世界裁军会议专设委员会，来

审查各国政府就世界裁军会议的召开和有关问题，包

括举行这种会议的条件在内，所表示的一切意见和建

议，井根据共同意见，向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一

个报告；

2. 并决定这个专设委员会应该由大会主席同所

有各区域集团协商后指派的以下四十个无核武器会员

国组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巴

西、保加利亚、布隆迪、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

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黎巴嫩、利比里
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 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毡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斯

里兰卡、瑞典、突尼斯、 土耳其、委内瑞拉、南斯拉
夫、扎伊尔、赞比亚）

3. 邀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专设委员会合作或

保持联系，这些国家将与被指派为委员会成员的国家

享有同等权利1

4. 邀请所有国家将他们认为依上文第 1 段规定

的目的可以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尽速送交秘书长，

以便转交专设委员会｝

5. 要求秘书长对专设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一切必

要协助，包括简要记录的编制在内；

13A/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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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忆及其一九六九年 卜二月 I·六日 关于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就限制攻击性和

防御性战眳核武器系统问题开始双边谈判的第 2602A

(XXIV)号决议，

又忆及该项谈判的第一阶段已千一九七二年五月

二十六日就这个问题缔结了三项双边文书，＂

重申其一九七二年 I- － 月 二 十九日第 29328

(XXVII)号决议，大会在其中 ：

(a) 呼吁上述两国政府作出一切努力，迅速缔

订其他协定，包括对攻击性和防御性战略核武器系统

在质的方面加以重要限制，和在呈的方面实行大量削

减，

(b) 请这两国政府将它们的谈判结果随时通知

大会，

渴念地注意到这两国政府已达成了一项标题为：

“关于进一步限制攻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的

新协定，

又注意到此项协定已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 I· ·LI 

签字，并由两国政府代表千一儿七三年十一月六日致

函2S 秘书长，提请大会加以注意，

I. 呼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

众国两国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的现阶段谈判中经常记

取：急须对它们的战略性核武器系统在质的方面加以

重要的限制和在景的方面实行大量削减 一事达成协

议，作为向核裁军积极迈进的一个步骤；

“参看 A/C. 1/ 1026 。

15A/9293。




